配  套  措  施
為因應部分業者軟、硬體設備不及安裝或更新，或出口急迫者，申請人可以書面方式先申請產證(各產證格式可於貿易局網站列印下載或向本會索取)，但須於一個月內將資料以下列三種方式(擇一)補登入系統中：

(1)利用貿易局提供之離線版軟體進行產證申請資料之編輯，完成編輯後，將申請資料匯出成.XML檔案，以磁片或mail方式交予簽發單位申辦產證。

(2)申請人須於30天內自行至貿易局網站上補登資料，務必請於【申請備註】欄加註已申請之產證人工編號。

(3)利用訊息傳輸方式補傳者，須同時將補送之訊息收件編號及產證人工編號告知簽發單位。

※申請人於書面申請後，1個月內若未進行補登作業，將無法繼續申請放行前產證；3個月內若未進行則將無法進行產證之申請。

